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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包含在本單行本的原法律的名稱或詞句有新的理解：

第1/1999號法律（回歸法）之附

件四

總督

原名稱或詞句 理解為 法理根據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根據第12/2003 號法律之規定，下列稅務事宜的權限現轉賦予財政局
局長：

權限 賦予 轉賦予

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

及澳門財稅廳廳長
財政局局長記錄、結算、評定、通知及執行

處罰

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

及澳門財稅廳廳長
財政局局長評審對上述所指權限範圍內的行

政行為作出的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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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月二十五日

第 2/78/M 號法律

職業稅

第一條

(職業稅）

核准本法律附屬部分的職業稅章程。

第二條

(自由及專門職業表)

核准上條所指章程關於自由及專門職業附表所載的固定稅。

第三條

(原有法例的撤銷)

有關職業稅的所有現行法例，即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第一六三

二號立法條例；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第一七九○號立法條例、一九七

○年十一月廿八日第一八三五號立法條例、六月一日第二/七四號立法

條例第四條及十二月廿八日第三三/七四號省令第二條暨凡與新職業稅

章程有關稅務訴訟事宜有抵觸的條例，概行撤消。

第四條

(生效）

一、本法律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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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一九七八年度職業稅的取得、結算及徵收，在不妨礙下

列各項規定下，悉依本法律的規定：

a) 按照本章程附表所載固定稅而結算得第二組納稅人職業

稅，其自動繳納的徵收，於四月份內為之；

b) 本章程第一二條及第一五條所指有關僱員、散工登記及

收據的發給，應分別於三月一日及三月十五日起強制履

行；

c) 關於一九七八年全年從工作所得的一切收益而為本章程

第一一條及第一四條二款所規定的申報，應於一九七九

年一月份內為之；

d) 僱主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份所應遞交的名表，將載明一九

七八年三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已支付或既定的一

切薪酬；

e) 本章程第二五條及第二六條所指的代扣應於三月一日起

行之。

三、在一九七八年，對於第二組納稅人，將隨同其繳納第一期超

額純利稅，一併徵收六月一日第二/七四號立法條例第四條二款所指的

職業稅，但扣除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第一六三二號立法條例核准的

自由及專門職業表所載的固定稅再加六月一日第二/七四號立法條例第

四條一款所指的調高額。

第五條

(未來的修訂)

一、將來凡對本章程的修訂，其與征稅對象、稅率、豁免或稅務

上其他優惠無關者，概屬立法會暨總督的共同職權。

二、所有修訂將以必要的更換、刪除或補充，附於本章程的適當

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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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稅規章1

第一章

徵稅對象、稅率及豁免

第一條

(範圍)

澳門特別行政區職業稅的取得，入賬，結算及徵收，悉依本章程

的規定。

第二條

(徵稅對象)

職業稅係以工作收益為課徵對象，不論其收益係金錢或實物，有

約定或無約定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又不論其來源或地點或計算與支

付所定的方法及貨幣。

第三條

(工作收益)

一、所有固定或偶然，定期或額外的報酬，不論屬日薪、薪俸、

工資、酬勞費或服務費，抑或屬聘請金、出席費、酬勞、賞金、百分

率、佣金、經紀佣、分享金、津貼、獎金或其他報酬，均構成來自受

僱或自僱的工作收益。

二、下列款項亦視為工作收益：

a) 按法律或合約的規定，作為交際費、交通費、日津貼及

1 第 4/2011 號法律中規章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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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津貼給付的款項；

b) 自然人商業企業主以其工作報酬名義記入企業的會計帳

目的款項。

三、本條所指的收益，即使其款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或在工

作終止之後支付或儲存，亦屬職業稅規定的工作收益。

第四條

(不課稅收益)

下列者，屬不課稅收益：

a) 以退休金或撫卹金、退伍金、殘廢金、因公殉職撫卹

金、為社會捨身撫卹金及因工作意外名義而收取的給

付，以及所有與上述定期金具相同標的的其他給付；

b) 按有關法例規定，由私人退休計劃及基金受益人收取的

金錢給付；

c) 法定的強制性社會福利或保障制度所作扣除的返還及退

還；

d) 有文件證明供納稅人或其家團作醫療、藥物或住院開支

的津貼；

e) 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及出生津貼，有關津貼的上限至為

公共行政機關公務員及服務人員所訂定的限額；

f) 房屋津貼、租屋津貼、危險津貼、死亡津貼、喪葬津貼

和遺體運送津貼，有關津貼的上限至為公共行政機關公

務員及服務人員所訂定的限額；以及為澳門特別行政區

駐外辦事處工作人員合法訂定的月津貼、家具津貼和安

頓補助；

g) 與危險津貼有相同特性的法定附帶報酬和合約規定的同

類報酬，作為對從事特別艱苦和危險職業的工作人員的

補償，後者每年金額上限為澳門幣30,000.00 元(三

萬元）；

h) 上限為收益百分之十二的錯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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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經法律訂定員工職務的非金錢收益，或有合理理由因有

關員工所擔任職務的特殊性質而給予此等收益；

j) 交際費，但僅以實報實銷方式作出給付者為限；

l) 按法律或合約的規定，作為交通費、日津貼及啟程津貼

給付的款項；有關款項須在相關的稅務年度終結前報

銷，其上限至為公共行政機關的公務員及服務人員所訂

定的金額；

m) 因僱主實體單方提出終止勞動關係而給予勞工至法定金

額的解僱賠償，但如勞動關係在隨後的十二個月內獲重

新建立，則有關解僱賠償應全數課稅；

n) 因確定性終止職務而給予勞工的法定或約定補償，但如

勞動關係在隨後的十二個月內獲重新建立，則有關補償

應全數課稅；以及按法律規定，因放棄權利而給予勞工

的應有補償；

o) 一項固定之年度金額，數額相當於在作出上述各項扣減

後之工作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五條

(納稅人之分組)

一、須遵繳職業稅之納稅人分為兩組：

第一組 ——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替他人服務而從事任何職業，無論

係以日薪散工或僱員方式者；

第二組 ——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資從事本章程自由及專門職業附

表內任何業務者。

二、凡雖有資格從事附表內任何業務，但以僱員身份替他人服務

者，視同第一組納稅人徵稅。

三、上款所指之納稅人倘同時替不能被視為其僱主的他人從事自

由或專門職業者，亦須遵繳第二組職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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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散工及僱員的定義)

一、技工，藝工以及一般來說凡著重於手作而報酬非以月計的工

作者，視為散工。

二、凡從事具有腦力勞動多於體力勞動特徵的工作者，以及因職

業等級應被視為僱主的直接合作者，即使其報酬非以月薪計算，概視

為僱員。

三、下列人士亦被視為僱員而以僱員方式徵稅者：

a) 董事會或經理部，監察會及任何公司其他內部機構的成

員，以及個人名義商號的經理；

b) 散工倘由其僱主或公司定期或偶然給予津貼，或容許其

收受津貼，不論來源或支付方式為何，只要該等津貼全

年款額超過全年薪酬者。

第七條

（稅率）

一、職業稅稅率如下：

可課稅的年收益 百分率

收益至 95,000.00元 豁免

累進超出所指金額

至 20,000.00 元 7﹪

由 20,001.00 元 至 40,000.00 元 8﹪

由 40,001.00 元 至 80,000.00 元 9﹪

由 80,001.00 元 至 160,000.00 元 10﹪

由 160,001.00 元 至 280,000.00 元 11﹪

280,000.00 元以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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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六十五歲以上的僱員和散工，或經適當證實其長期傷殘

程度等於或高於百分之六十的僱員和散工，適用上款所指稅率的規

定，豁免的限額為澳門幣135,000.00元(十三萬五千元)。

三、按第九條或特別法例規定的免稅收益，在訂定施行稅率時，

不考慮計算在內。

第八條

(附加及整數)

一、對於職業稅的稅額，無任何附加。

二、職業稅的稅額、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的扣除及第

三十四條所指的預先繳付中不足一元的部分，作一元計。

第九條

(豁免)

一、在主體意義上，下列人士獲豁免職業稅：

a) 領事館人員，但以有互惠待遇者為限；

b) 按照中央政府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所簽協約規定的外國組

織或國際組織的服務人員。

二、在客體意義上，收取至第七條第一款稅率表及同條第二款所

指豁免上限的收益，均獲豁免職業稅。

三、第一款規定的豁免，僅限於專門從事有關工作所得的收益。

第二章

可課稅事宜的核定

第十條

(收益申報書)

一、不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之第一及第二組納稅人，應於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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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及二月份內遞交M/5式申報書，載明上年度所收受或交由其處置的

一切薪酬或收益。

二、該等申報書須一式兩份交到澳門財稅廳，其中一份經作收件

註明後交回聲明人。

三、第九條或特別法例所指豁免職業稅之人士，倘並無從其他工

作來源獲得收益，可毋須遞交申報書；又第一組納稅人，當其報酬是

從唯一的僱主處獲得時，亦可免交申報書。

第十一條

(有編製會計的第二組納稅人的收益聲明)

一、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的第二組納稅人截至每年四月十五日遞

交M/5式申報書，載明去年所收受或交由處置的一切薪酬或收益。

二、申報書須一式兩份遞交澳門財稅廳，其中一份經作收件註明

後交回聲明人。

三、本條第一款所指M/5式申報書應附同視為其一部分的下列文

件：

a) 根據公定會計對企業所訂定的形式而作出的綜合資產負

債表，該年度的損益表，結算的附件和結果演變等的副

本；

b) 更正過賬或調整通脹前或後的試算表或總賬目累進結算

表及營業決算表；

c) 所得補充稅章程第十三條第一款d)項所指M/3式的攤折

表；

d) 所得補充稅章程第十三條第一款e)項所指M/4式的備用

金表。

第十二條

(僱員及散工的登記)

一、凡僱主對於所錄用或留用的散工或僱員應設有登記，載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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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予各該人員或交其處置的所有薪酬，以及彼等之姓名，稅務編號，

地址及上述薪酬所涉及的期間。

二、有關上款所指登記的填寫，不得延擱九十天以上。

第十三條

(名表)

一、凡僱主須於每年一月及二月份，遞交上年度曾支付或發給任

何薪酬或收益予散工或僱員的名表及相應稅務編號，並根據有否進行

第三十二條所指的代扣而採用M/3或M/4式表格。

二、該等名表須一式兩份交到澳門財稅廳，經作收件註明後交回

僱主。

三、名表應載明僱主名稱，住址或總辦事處地址，散工或僱員姓

名，與其有關稅務編號，連同其所收取未經扣除的薪酬或收益，倘有

的扣除金額和有關的總和，以及有關的期間等。

四、個人名義商號在名表內有關所支付或既定給予的薪酬項目中

計支與東主的薪酬，亦應包括在內。

五、倘僱主結束其業務時，名表將連同營業稅章程第二十二條所

指之業務結束報告書一起遞交，有關名表的遞交責任，屬於最後年度

的東主或董事或經理。

六、名表豁免印花稅，而表格由印務局專印。

第十四條

(第二組納稅人申報書)

一、凡擬自資從事附表所載任何職業者，須在開業之前遞交M/1

式申報書給澳門財稅廳。

二、當遇下列情況時，納稅人必須遞交M/1A聲明書：

a) 如納稅人更改住址或業務地址；

b) 開展以前並無進行職業稅登記的業務；

c) 終止從事所登記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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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1A式聲明書必須在上款a)及b)項所述有關事實發生後三

十天內遞交。

四、該等聲明書須一式兩份遞交，其中一份經作收件註明後交回

納稅人。

第十五條

(簽發收據以及對賬冊的責任)

一、第二組納稅人，當以酬勞，備用金，預支或任何其他名義收

取其顧客款項時，必須在收款日發回M/7式收據，並指出有關稅務編

號。

二、在特別法例規定的清欠收據在稅務上有充分效力者，則不受

上款規範。

三、收據由印務局專印，並豁免印花稅。

四、納稅人得以M/8式表格向澳門財稅廳申請供應收據本。

五、會計賬冊及與之有關的文件，在隨後五個平常年度內應予歸

檔，並妥為保存，入賬不得延遲超過九十天。

六、不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的第二組納稅人，每年的收支入賬應

於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七、當會計是以電腦形式編製時，第五款所指的保存責任，亦適

用於電腦處理的分析，程式和執行方面的文件。

第十六條

(第二組納稅人收益的核定)

一、第二組納稅人的收益根據下列情形核定：

a) 根據適當編製的會計，並經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在財政局

註冊的會計師或核數師簽名及核對；

b) 對無備有適當編製或不完整的會計及雖聲明備有會計但

欠交申報書或其資料不詳者，倘估定其上年度的收益超

過支出時，則根據收益與支出的差額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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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依照上款a)項之規定核定時，某經營年度的虧蝕得以在

隨後一年或多年，但以三年為限，在可課稅收益內減除。

三、最近三年營業額的平均值等於或超過澳門幣1,000,000.00元

(一百萬元)，或為其服務的合作人為五個或以上的納稅人，應按照本條

第一款a)項之規定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

四、為著上款的效力：

a) 營業額為納稅人所收取的全部金額，該等金額是按照第

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必須發出收據者；

b) 合作人為至第十條第一款所指的收益申報書之有關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納稅人的指導及領導下經常工作的

人士。

五、凡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的時間超過三年的納稅人，當失去本

條第三款所規定的前提時，經財政局局長批准，得採納不同的會計編

製。

第十七條

(第二組納稅人收益的扣除)

一、在核定從事本章程附表所載任何職業的納稅人的可課稅資料

時，將在收益內扣除下列與所從事業務有關的負擔或構成收益所不可

缺少的負擔：

a) 專為所從事業務用的固定及永久性設施的租金，又或納

稅人在有關設施內居住時，只列出從事業務所佔部分的

租金；

b) 長期員工及臨時幫工的負擔；

c) 代顧客墊支的費用或其他責任；

d) 與所從事業務有關的保險費；

e) 由第三者所提供服務的支出；

f) 從事專門職業活動的耗用品；

g) 交際費及旅費；

h) 為提高納稅人專業水平的費用；

i) 水，電及通訊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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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按照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設

施及其設備的重置及攤折；

l) 按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所組成的備用金；

m) 福利基金的供款至所得補充稅效力所接納的界限；

n) 納稅人向屬於其專業組別的公會，社團及其他組織的供

款；

o) 以備用金或預支方式所收取的金額或其他同等性質的款

項，而實質上用於支付屬客戶責任的支出或其他責任；

p) 對構成收益的其他必要支出。

二、上款所指支出，其扣除是以文件証實的款項作出，並按下列

條件在賬冊內登記：

a) 在 d)、 g)、 h)及 p)項所載者，並由公共審計暨稅務稽

查訟務廳廳長，評稅委員會及複評委員會，分別按第十

八條第一款a)及 b)項及第七十九條第九款所定權限，

以所認為的合理尺度為限；

b) 其他實質支付的款項。

三、假如納稅人是與其他專業人士共同經營其行業，可扣除的負

擔將按有關使用以比例分配，或當欠缺容許按比例分配的資料時，則

按所得總收益的比例分配。

四、納稅人按照所得補充稅章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作出的捐贈，

被視為經營年度的費用。

第十八條

(可課稅事宜的核定)

一、可課稅事宜的核定的權限屬於：

a) 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對第十六條第一

款a)項所指的第二組納稅人；

b) 評稅委員會，對其他的第二組納稅人；

c) 澳門財稅廳廳長，對第一組納稅人。

二、可課稅事宜的核定應考慮下列事項：

a) 納稅人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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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僱主按照第十三條之規定所遞交的名表；

c) 第十二條所指的登記及有關證明文件；

d) 收支登記冊及第二組納稅人具有的有關文件；

e) 稽查部門可能提供的資料；

f) 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具備的其他任何資料。

三、在決定另一可課稅事宜而與納稅人申報的情事所引致之可課

稅事宜不相同時，應有根據。

四、可課稅收益的計算，應於八月十五日前完成。

第十九條

(評稅委員會的組成及運作)

一、評稅委員會的組成為：

a) 兩名在財政局服務的高等技術或財政技術職程的公務員

或服務人員，並由有關局長委任，而其一擔任主席；

b) 財政局局長每年根據有關社團建議而委任的一名賬目

技術員；

c) 一名在財政局服務並由有關局長指派的公務員或服務人

員擔任秘書職務，但無表決權。

二、評稅委員會在財政局內運作。

三、評稅委員會的決議是以簡單多數票取決，而主席有決定性一

票。

第二十條

(就職和名譽承諾)

評稅委員會成員在財政局局長面前就職並作出名譽承諾。

第二十一條

(報酬)

評稅委員會成員和秘書有權收取按財政局局長建議而由行政長官

每年訂定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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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查賬)

一、遇有下列情況時，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應向財政

局局長提出對具備適當編製會計的第二組納稅人，進行查賬：

a) 申報書欠交或欠詳盡而未被納稅人及其會計師或核數師

充分解釋者，但不免除施行第十六條第一款b)項所規

定的制度；

b) 營業結果欠詳盡，儘管納稅人及其會計師或核數師已提

供解釋。

二、按上款規定要求進行查賬，是根據財政局局長建議，行政長

官以批示核准。

三、在不屬於納稅人負擔的情況下，查賬將由法律所賦予該項任

務的公務員或服務人員為之，倘欠缺法律規定時，經財政局局長提

名，由行政長官指派被承認具有資格的專家為之。

四、負責有關會計的會計師或核數師得協助查賬，為此目的，將

接受有關通知。

五、倘未能透過查賬方式核定可課稅收益，又或有理由懷疑賬目

的結果與事實不符時，對於有關納稅人將依據第十六條第一款b)項

所規定的估定利潤予以課稅。

第二十三條

(佈告、公告及送達)

一、所計算的可課稅收益，由八月十六日至三十日，任由有關納

稅人索閱。

二、澳門財稅廳以標貼公告及透過中葡文社會傳播機構刊登佈告

以履行上款的規定。

三、當為第二組納稅人所定出的可課稅事宜與有關申報書有矛盾

時，將在訂定有關事宜的批示作出之日起五天期內，透過M/16式通

告以掛號信方式通傳納稅人。



15

四、倘屬第一組納稅人，亦將按上款所指方式通傳，但只限在定

出可課徵事宜時因有關課徵超過所進行的扣除而導致須繳付差額的情

況。

第三章

職業稅的登記冊

第二十四條

(納稅人的個人檔案)

澳門財稅廳存有納稅人的個人檔案，檔案內存入各該納稅人職業

稅的一切文件。

第二十五條

(登記冊)

一、職業稅登記冊是關於納稅人的登記，由財政局編製。

二、登記冊將由澳門財稅廳與資訊系統廳合作編製。

第二十六條

(登記冊內容)

登記冊內應載有納稅人姓名，稅務編號和住址，按第五條第一款

所規定的有關納稅組別，職業，僱主名稱和住址或總辦事處地址，可

課稅收益以及所有與稅項結算和繳納有關的修改。

第二十七條

(納稅人卡)

按上條規定給予稅務編號後，財政局負責向納稅人的稅務住所寄

交一個載有關於稅務編號而模式依據行政長官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

報》公佈的批示所核准的納稅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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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登記的最新內容)

一、登記冊應維持其最新內容。

二、上述所指的維持最新內容包括新納稅人的登記，已結束業務

或停職的納稅人登記的註銷，以及任何時間所發生而足以影響稅項的

結算及繳納的一切其他更改的紀錄。

第二十九條

(強制性通知)

一、僱用散工或僱員的僱主，應由僱用日起計，十五天期限內，

將有關認別文件的影印本及適當填報的M/2 式登記表送交澳門財稅

廳。

二、每當按上款規定送交的M/2 式登記表所載資料有任何更改

時，由發生日起計，十五天期限內，必須通知澳門財稅廳。

三、上款所規定的通知是以填寫其他M/2式表行之。

第三十條

(登記註銷)

對於連續兩年欠繳稅項的第二組納稅人，或經由澳門財稅廳廳長

以任何方式證實有關納稅人停止從事其職業連續一年，透過澳門財稅

廳廳長的批示，有關登記得主動地被註銷。

第四章

結算

第三十一條

(權限)

結算職業稅的權限屬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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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條

(就源扣繳)

一、僱主在支付或給予散工或僱員第三條所指收益時，應就源代

扣按第七條所載稅率計得的款項。

二、下列情況方可作出就源扣繳：

a) 散工，如其每日工資及其他可課稅收益超出澳門

幣422.00元 (四百二十二元)；

b) 僱員，如其每月收益超出澳門幣10,556.00元 (一萬零

五百五十六元)。

三、就源扣繳採用下列的百分率：

a) 散工，每日收益乘三百日的乘積；

b) 僱員，每月收益乘月數的乘積，月數等於依法律或合約

所定的一份固定及長期報酬。

四、僱主應於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的首十五日內把對上一季

所代扣之稅款繳交政府庫房。

五、每當按照以上各款規定作出的扣除金額與本章程規定的應繳

稅額不同時，僱主應透過M/B式憑單進行必需的調整，而該憑單須於

有關稅項所涉及時間的翌年一月提交。

六、稅項徵收係以非經常性收入的M/B式憑單為之。

七、當所代扣之款項並無繳交與澳門財稅廳時，澳門財稅廳將

採取必需措施以找出所欠金額，隨即通知納稅人，於十天期限內繳

付。

八、上款規定的期限屆滿後，仍未繳付所代扣款項者，該款項將

於隨後第一個辦公日記入賬冊內司庫名下借方，而由該日起該款項即

被視為欠稅，隨即進行催徵，但不妨礙第六十二條的規定。

第三十三條

(對就源扣繳的選擇制度)

一、作為上條所訂定制度的選擇，倘僱主在上一年以M/3及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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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名表聲明的僱員或散工數目等於或超過五十名者，得被允許選擇第

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制度。

二、上款所指之選擇，應在二月最後一日前以書面方式通知財政

局局長。

第三十四條

(預先繳付)

一、經獲批准後，僱主得以預先繳付其僱員或散工最後該繳稅項

的方式向公鈔局繳納處繳交相等於去年所繳的稅項總額，連同按批准

批示內所訂定的百分率，該百分率不得低於稅項總額的百分之五，亦

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二、該項繳付係在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的首十五天內，透過

非經常性收入的M/B式憑單為之。

三、在翌年二月底前，僱主應遞交第十三條所指的名表。

四、在訂定有關稅項時，將遵守本章程為其他散工及僱員所訂定

的規則和規例。

五、倘應繳稅項的總金額與已繳交者不同時，僱主應進行有關調

整，及將有關稅項列入翌年一月提交的M/B式憑單內。

六、倘本條所指金額不在所規定的日期內繳付時，澳門財稅廳將

通知僱主，著於十天期限內繳付。

七、上款所規定期限屆滿後，仍未繳交有關金額者，該等金額將

於隨後第一個辦公日記入賬冊內司庫名下借方，而由該日起該款項即

被視為欠稅，隨即進行催徵，但不妨礙第六十三條所指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僱主、僱員或散工的權利)

一、僱主得每月從散工或僱員薪酬內扣除因引用第三十二條的規

例而引致的金額。

二、僱主每年不得從每名散工或僱員處收取超出按本章程規定的

應繳稅項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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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在翌年一月份內發現散工或僱員的應繳金額低於僱主作出

的扣除時，僱主應截至二月最後一日退還該差額。

四、為確保稽查以上各款規定的遵守，第三十四條第三款所指名

表內所載的散工或僱員，有權在有關年份隨後的三年內，在澳門財稅

廳或有關僱主的辦公室內查閱有關名表。

第三十六條

(特殊情況)

一、個人名義商號的東主，以其本身工作報酬名義入賬的款項，

倘超過豁免額時，應繳交按照第三十二條之規定及方法，援引第七條

所指稅率而計算的稅款。

二、個人或集體倘聘用非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的藝術家，演說

家，科學家，技術人員及專門技工時，應在給予彼等的報酬內，援引

第七條所指稅率，進行至少為百分之五的代扣，即使其報酬尚未超過

豁免額者亦然。

三、上款所指的代扣，應按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及方式，於給付有

關報酬之日起十五天期內將之交到公鈔局收納處。

第三十七條

(稅款計算)

納稅人可課稅收益經核定後，將在個人紀錄卡下核算其稅款，應

減除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已

扣繳的款項，倘有差額則進行結算。

第三十八條

(退稅)

一、倘核算散工或僱員的可課稅收益時，發現彼等須課徵職業稅

的收益總數未達到豁免額，或已扣繳款項總和超過核算所得的稅款時

則分別退還全部所扣繳的款項或超出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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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妨礙下列各款的規定下，退稅係透過規定性的支付憑單

主動替納稅人辦理。

三、倘以上各款所指的退稅金額，以每一散工或僱員計，係低於

澳門幣1,000.00 元(一千元)時，憑單將發交僱主，而僱主將在六十

天內，按財政局提供的名單，將各人有權收回的金額交還有關人員，

同時財政局亦將退回金額與所涉及的期間和負責支付的實體通知該等

納稅人。

四、假使出現上款所指情況，在發交憑單日起計九十天內，僱主

應向澳門財稅廳交還附有有關散工或僱員簡簽的表，連同倘有無法退

還的金額。

五、在任何退稅情況下，亦得發給僱主一或多名散工或僱員即將

收取的金額的憑單，但僱主須出示納稅人在這方面的聲明書。

六、為產生上款所指效力，僱主應將第十三條所指名表連同聲明

書一起遞交，但此情況不適用於第四款規定。

七、任何發給納稅人的憑單得被廢除，並以發給僱主的同等金額

憑單代替，但僱主必須出示納稅人對該方面的聲明書。

八、第一款所規定者適用於處於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條件下的

個人名義企業的東主。

第三十九條

(錯誤及遺漏)

一、倘發現結算有遺漏或曾出現實質上或法理上的錯誤，而導致

澳門特別行政區或納稅人遭受損失時，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將

以附加結算或取消有關金額彌補該過失。

二、倘數目少於澳門幣50.00元(五十元)時，即使係附加或差額，

將不進行任何撤銷，退稅或結算。

第四十條

(失效)

一、職業稅的結算，在有關可課稅收益年度之五年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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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發覺入賬出現遺漏，須遵守本章規定，對可課稅收益進行

核定及結算所應取得的稅款。

第五章

徵收

第四十一條

(徵收憑單)

納稅人個人紀錄卡所載的結算將轉錄於M/12，M/13*，M/14*

式的有關徵收憑單上。

*根據第61/GM/97號批示之規定，M/12式表格代替M/13及M/14式表格。

第四十二條

(憑單的送交)

一、至每年九月十五日，憑臨時收據將憑單送交公鈔局司庫，並

附同財政局章程所指M/43式名單一份，載明應取得的稅款及印花稅摘

要。

二、每年十月份第一個辦公日是憑單的確定性送交，及記入賬冊

內司庫名下借方的日期。

第四十三條

(憑單的取消)

一、在臨時性與確定性送交憑單的期間，倘發生結束業務的情

況，即將有關憑單抽出。

二、被抽出的憑單在M/43式名表內予以刪除，並在該名表末端註

明；經遵守上條所指手續後，再將名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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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應繳期稅的徵收)

按照第三十七條所結算的稅款，應在十月份內繳付。

第四十五條

(設定的徵收)

一、倘屬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所指情況，將以掛號信通知納稅

人在十五天內繳付稅款或差額。

二、倘不遵守時，即進行設定的徵收，有關繳付應於列入司庫借

方後的次月內為之。

第四十六條

(通知及徵收)

一、在開庫徵收十五天前，司庫應按M/15式表格向納稅人發給自

動繳稅通知書。

二、在不妨礙上款的規定下，對於正常期間結算的稅，於為自動

繳納的開庫徵收前，澳門財稅廳張貼佈告，並透過中葡文社會傳播機

構發出通知。

第四十七條

(對結束業務的偶發性徵收)

一、倘納稅人經結束其業務，擬立即清繳截至通知結束日的應繳

稅款時，應根據為此目的遞交的M/5式申報書所載資科，即時進行稅

款結算，以便作偶發性徵收；但不妨礙該等申報書隨後的更正，或遵

守第十條有關對該納稅人以後所支取收益的規定。

二、倘納稅人身故，上款所賦予納稅人之權，得由任何有資格繼

承人或僱主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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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條

(過期利息及欠繳稅款百分之三)

倘在繳稅月份內仍未繳付時，則在應繳期期滿後六十天內加徵過

期利息及欠繳稅款的百分之三。

第四十九條

(催徵)

應繳期滿且逾六十天後，對仍未清繳已結算的稅款及有關過期利

息與欠款的百分之三的納稅人即進行催徵，但不妨礙第六十四條的規

定。

第五十條

(繳納的責任)

一、散工或僱員和有關僱主連帶負責第三十二條所指扣除，以及

向澳門特別行政區繳納稅款與已扣繳款項的差額。

二、本條上款的規定，亦適用於第三十四條第一款及第三十六條

第二款所指人士。

第六章

稽查

第五十一條

(稽查機構)

一、在有關區域內，積極及長期性稽查工作的執行係屬公共審計

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尤其是稅務公務員及稽查員的職權。

二、在不妨礙法律所規定的義務下，有關公務員及稽查員特別負

責：

a) 蒐集有利於核定可課稅事宜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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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規定的事項作出報告；

c) 倘確有需要時，要求納稅人出示其繳稅憑單；

d) 對本章程的違反進行檢舉及起訴；

e) 將執行職務而獲知與其他公共機關及市政區有關連的違

例向上峰報告，以便通知各該有關機構及市政區。

三、公務員及稽查員在執行職務時，除具其他職權外尚有下列各

項：

a) 向各公共機關，市政區及行政公益法人請求提供任何資

料，以及在取得有關實體的許可後查閱檔案；

b) 按個別實際情況經遵守現行有關法例後，查閱納稅人或

僱主的簿冊及文件。

第五十二條

(對申報書的疑問)

當申報書被認為不夠清楚，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可要求納

稅人在所定期限內，但不得超過十五天，以書面作出必需的解釋。

第五十三條

(財政局局長的權限)

財政局局長的權限特別如下：

a) 主持第八十條所指的複評委員會；

b) 密切注視及指導稽查機構的工作；

c) 為提高稽查工作效率，建議認為有必要或適宜的措施。

第五十四條

(各公共機關及其他實體的合作義務)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各行政公共機關及其公務員與服務人員，以

及行政公益法人，在遵守及執行本章程方面應與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

訟務廳合作，當被要求時，將所知有關構成第二組納稅人收益的事實

提供，尤其是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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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司法或行政訴訟，以及制訂工程計劃等工作的參

與，同時指出倘有或所知的有關數值；

b) 秉公，發表意見，研究及報告等工作；

c) 提供關於內外科醫療或護理服務方面的資料。

二、民事及商業公司，私人組織或團體，以及個人名義商號的東

主，當被請求時，應向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提供經已支付或既

定給付與第二組納稅人薪酬的資料。

第五十五條

(憑單的強制性出示)

一、已繳付的職業稅憑單及其證明書或影印本，係有關准照或許

可的發給或與納稅人業務，職業或工作有關的申請的繼續處理方面所

必需的文件，而有關當局或機關應在有關卷宗內註明憑單的編號及日

期。

二、倘無出示上款所指文件時，有關公共行政的公務員或服務人

員及有關行政當局，應於十天內，將情況通知澳門財稅廳並指明納稅

人的認別。

第五十六條

(為訂立合約的完稅證明)

凡第二組納稅人未經證明已清繳職業稅者，將不接納其與澳門特

別行政區，市政區或行政公益法人訂立合約。

第五十七條

(特別保留)

一、納稅人倘因結算未辦妥或其他任何原因致未繳稅時，應提出

有關阻礙的證明。

二、阻礙原因倘與未辦妥結算無關者，應於五天內將該等原因通

知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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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罰則

第五十八條

(欠交第十四條所規定的申報書)

凡未經預先在第十四條所規定期限內遞交同條所指申報書，而自

資從事本章程附表所載任何職業的納稅人，處以罰款澳門幣500.00元

(五百元)至澳門幣2,000.00元(二千元)。

第五十九條

(收益申報書及名表的欠交或不確)

一、M/5式申報書或M/3及M/4式名表的欠交或不正確，以及

該等申報書內容有遺漏者罰款澳門幣500.00 元(五百元)至澳門幣

5,000.00元(五千元)。

二、倘該等欠交，不確或遺漏是屬蓄意者，罰款澳門幣1,000.00

元(一千元)至澳門幣10,000.00元(一萬元)。

三、上款規定，適用於第五十二條所指的欠缺提供解釋。

四、有關薪酬的遺漏或所報數字不確等情事的違例，倘同時出現

於納稅人與其僱主方面且內容相符者，概作蓄意論。

第六十條

(散工或僱員登記的欠缺)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的僱主，罰款澳門幣500.00元(五百元)至澳門

幣4,000.00元(四千元)。

第六十一條

(與賬目有關的違例)

一、第十五條所指納稅人，收到顧客以薪酬，備用金，預付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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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形式的所有款項而不發回收據者，罰款澳門幣500.00元(五百元)至

澳門幣10,000.00元(一萬元)。

二、拒絕出示應備有的賬目，簿冊或文件，以及將之隱瞞，毀

滅，使之無效，偽造或塗改者，罰款澳門幣2,000.00元(二千元)至澳

門幣20,000.00元(二萬元)。

三、按第十六條第三款規定納稅人應具備適當編製的會計而未具

備者，罰款澳門幣1,000.00元(一千元)至澳門幣10,000.00 元(一萬

元)。

四、延遲入賬超過第十五條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的期限者，罰款

澳門幣1,000.00元(一千元)至澳門幣6,000.00元(六千元)。

第六十二條

(就源扣繳的不遵守及代扣款項的不送交)

一、第三十二條以及第三十六條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實體，倘不

遵守該等條款的規定進行扣除者，將受罰款，其數額可達至相等於該

等扣除款項，但至少為澳門幣500.00元(五百元)。

二、將代扣款項繳入公庫超出法定期限者，罰款可達至該款項的

數額，但至少為澳門幣500.00元(五百元)。

三、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五款或第三十四條第五款規定，當應向澳

門特別行政區繳付差額時，罰款可達至短欠款項的雙倍，但至少為澳

門幣500.00元(五百元)。

四、不將代扣款項繳入政府公庫，或繳交的款項少於所代扣數目

者，罰款可達至短欠款項的雙倍，但至少為澳門幣500.00 元(五百

元)。

第六十三條

(對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八條的違反)

一、向政府公庫欠繳有關款項，或繳交款項少於應繳金額者，將

處以相等於短欠款項三倍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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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法定期限以外方向政府公庫繳交有關款項者，將處以相等

於該款額雙倍的罰款。

三、不遵守第三十五條第三款及第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散工或

僱員有權向僱主索取其有權收取的金額三倍的款項，且不妨礙倘有的

刑事追究。

四、不遵守第三十八條第四款規定，將處以可達至同條第三款所

指表內總金額雙倍的罰款，最低限度為澳門幣2,500.00元(二千五百

元)。

第六十四條

(稅款的欠繳)

納稅人倘在應繳期的徵收期限屆滿六十天後仍未繳交其所負責的

稅款者，處以相當於欠繳稅款半數之罰款。

第六十五條

(拒絕出示文件及提供資料)

一、凡僱主拒絕出示與稅款結算及徵收有關的簿冊及其他文件

者；又第五十四條第二款所指人士拒絕報明所已支付或既定給付第二

組納稅人薪酬者，罰款澳門幣2,500 .00 元(二千五百元)至澳門幣

12,500.00元(一萬二千五百元)。

二、倘將上款所指簿冊及文件隱瞞，毀滅，使之無效，偽造或塗

改者，罰款澳門幣5,000.00元(五千元)澳門幣25,000.00元(二萬五千

元)。

三、第一款末段所指報明的不正確以及其內出現遺漏者，按第五

十九條的規定處以同條的罰款。

第六十六條

(未經特別指明處罰的違反)

所有未經本章特別指明的違反，將處以罰款不低於澳門幣500.00

元(五百元)，而不超過澳門幣4,000.00元(四千元)。



29

第六十七條

(再犯)

一、在再犯情況下，以上數條所指的罰款將加倍。

二、違例人在十八個月內作出與已受罰款的違例相同的違反情事

者，概視為再犯。

第六十八條

(罰款的特別減輕)

倘因違例人自動供認而引致執行者，罰款將減為半數。

第六十九條

(執行罰款的卷宗及職權)

一、罰款係透過違例案執行之。

二、執行罰款係屬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的職權，由彼

按過失的程度，違反者的責任，所涉及金額，以及與違反事項有關的

其他情況而決定罰款額。

三、處罰的批示將於五天內送達違例人。

第七十條

(罰款的繳交)

一、罰款應由處罰批示送達之日起十天內繳交。

二、罰款的完繳不免除納稅人所應繳的稅款，印花稅及利息。

第七十一條

(繳交罰款的責任)

一、繳交罰款的責任屬違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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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倘屬法人時由有關執行董事，董事，經理，監事會成員或清

算人及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三、倘違例係受託人或業務管理人所為時，罰款的繳交，應由彼

等與其委託人或東主負連帶責任。

第七十二條

(罰款的不繳交)

在訂定的期限內不繳交本章所指的罰款者，將引致對有關欠款的

催徵。

第七十三條

(罰款用途)

一、罰款倘因違例人自動供認而引致執行者，全部將以規定的M/

B式憑單作出普通結算，撥歸澳門財稅廳公庫。

二、罰款倘因違例的起訴而引致執行者，其用途將依法例所規定

者。

第七十四條

(追究及罰款的失效)

一、本章所指的罰款，其執行的違例卷宗，由違例發生日起經五

年後或被擱置滿同一期間者，概視為失效。

二、罰款由處罰的批示確實執行之日起經五年後，即告失效。

第七十五條

(刑事追究的保留)

本章所指的違例，其判決及罰款的繳交，並不妨礙倘有的刑事追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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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申駁及上訴

第七十六條

(保障)

凡認為因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在執行章

程訂定的有關職務所作決定或行動致受損害者，得向原機關提出申

駁，請求更改或取消該等決定或行動。

第七十七條

(向原機關申駁)

一、向原機關所作的申駁係向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提

出。

二、申駁由該項決定或行動送達或獲知之日起八天*內為之。

*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 15/96/M 號法律第四條之規定，由八日改為十五日。

第七十八條

(行政上訴)

一、對於向原機關申駁所作出的決定，得向行政長官提出上訴。

二、行政上訴應由申駁決定送達日起八天*內提出。

*根據八月十二日第15/96/M號法律第六條b)項之規定，由八日改為兩個月。

第七十九條

(與可課稅事宜的核定有關的特別規定)

一、對於可課稅事宜的核定，納稅人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得提出反

對；對此事，後者由財政局副局長為代表。

二、申駁應於八月三十日前提出，又倘屬第二十三條第四款所指

情況時，則應於送達日起十五天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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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申駁人是納稅人時，其申駁是以請求書一式兩份繕寫，而

正本上的簽名須經認證。

四、倘申駁人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時，其申駁只需以一式兩份提出。

五、有關申駁書一經紀錄在案後，其副本將送交財政局副局長或

以掛號信寄交納稅人。

六、納稅人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於收到申駁書副本之日起五天內，

得提出認為適宜的資料。

七、澳門財稅廳廳長經將該等資料附入卷宗或於資料遞交期限告

滿後，五天期內，將有關卷宗連同納稅人個人檔案，存有的稽查資

料，以及有利於澄清事實的任何其他報告送交複評委員會。

八、對可課稅收益核定的反對有暫緩執行的效力。

九、申駁的審議屬複評委員會的權限。

第八十條

(複評委員會-組織及工作)

一、複評委員會的組織如下：

a) 由財政局局長或專責稅務範疇的副局長擔任主席；如未

有專責稅務範疇的副局長，則由其中一名副局長擔任主

席；*

b) 在財政局服務的一名評稅委員會成員，由有關局長指定；

c) 每一納稅人組別的代表各一名，由財政局局長在有關社

團提名的人士中任命；

d) 在財政局工作的一名公務員或服務人員，由局長指定，

擔任無表決權的秘書工作。

二、委員會的決議以簡單多數表決為之，主席有決定性表決權。

三、倘工作量需要時，可設立兩個或多個複評委員會，其組成及

委任形式與第一款的規定相同。**

四、納稅人代表只參加與所代表組別有關事項的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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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員會得向公共機構，市政區，公益法人及其他實體要求提供

為核定收益或分析申駁所需的資料。*

六、複評委員會的成員及秘書均享有為所提供服務的報酬。*

七、上款所述的報酬經財政局局長建議每年由行政長官訂定。*

*經第 4/2011號法律第四條修訂。

**經第4/2011號法律第四條附加。

第八十一條

(就職和名譽承諾)

複評委員會被指定及任命的成員在主席面前就職並作出名譽承諾。

第八十二條

(申駁及上訴的效力)

申駁及行政上訴，對已作出的決定並無中止執行的效力。

第八十三條

(上訴的保障)

保障納稅人有權基於不合法為理由，對複評委員會的決議，施行

的罰款以及其他確定性與執行性的行動提出司法上訴。

第八十四條

(管轄權)

司法上訴係向澳門行政法院提出。

第八十五條

(上訴的提出)

一、司法上訴係透過由關係人或具有足夠受託權的律師或法律事

務代辦人所簽署的申請書提出，並送交行政法院辦事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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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書內應陳述事實及法律上的理由，以及提出請求撤消所

申駁的事項，並提供一切證據。

三、申請書遞交的當日即為提出上訴日期。

第八十六條

(上訴的提出期限)

一、司法上訴的提出期限為四十五天，由有關決定或決議送達之

日計算，或倘送達非屬法定時，則由關係人獲知有關決定或決議之日

起計。

二、司法上訴的提出期限不因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八條所指的向

原機關提出申駁以及行政上訴而中止。

第八十七條

(上訴效力)

司法上訴對已作出的決定並無中止效力。

第八十八條

(援引)

凡前數條對有關司法上訴事宜未有明確規定者，概由法律管制。

第八十九條

(稅務編號的指出)

按照第二十六條規定而在紀錄冊內登記的納稅人，當簽署向財政

局提交關於職業稅的文件，特別是申請書，請求書，陳述書，申駁

書，反對或繳稅憑據時，應指出其稅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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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最後決定

第九十條

(暫時性禁止執業)

一、倘在執行追收第二組納稅人所欠的稅款，利息及罰款而無法

獲得產業以保證清償時，得禁止欠款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附表所

載的任何業務。

二、該項禁止係經財政局局長建議而由行政長官以批示決定，該

批示應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刊登。

三、該項禁止於證實已清償所追收的欠款或取得清償的保證後，

即行撤消。

第九十一條

(保密責任)

評稅及複評委員會成員，以及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及澳門

財稅廳所有職員，均負有保密責任，不得將執行職務上所獲知的事情

洩露，特別是有關納稅人的申報，僱主所提供的名表及登記，稽查報

告以及職業稅的入賬，結算及徵收等。

第九十二條

(附加的結算、取消及退稅憑單)

凡與附加的結算，取消及退稅憑單有關的事宜，悉由法律管制。

第九十三條

(表格)

一、財政局應將現行的表格配合本章程規定，並制定其他認為有

必要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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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表格的修訂或更換，經財政局局長建議由行政長官以批

示決定。

第九十四條

(期限的修改)

在特殊情況及有可接受理由時，行政長官得透過《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報》刊登批示修改本章程第二，四及五章內有關規則所訂定的期

限。

第九十五條

(授權)

一、本章程內屬於財政局局長，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廳長

的職權均可被授予財政局內不低於處長級的公務員或服務人員。

二、容許上款所指授權的處長職位，由於任何原因而出現空缺

時，有關權限可授與公共審計暨稅務稽查訟務廳技術職程或財政技術

職程的公務員或服務人員。

第九十六條

(單行本)

財政局應促使已修訂的本章程印發中葡文單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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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及專門職業表

職業

1. 設計師，工程師及同類職業技術人員：

1.1 設計師

1.2 工程師

1.3 技術工程師

2. 化學師：

2.1 化驗員

3. 獸醫：

3.1 獸醫

4. 醫生，藥劑師及牙醫：

4.1 化驗醫師

4.2 全科醫師

4.3 外科醫師

4.4 專科醫師

4.5 藥劑師職業

4.6 牙醫

4.7 牙科護理員，義齒技工及牙科儀器技術員

4.8 其他

5. 護士及助產士：

5.1 護士

5.2 助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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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在其他項目分類的護理專業人員：

6.1 按摩師

6.2 修甲或除繭師

6.3 中醫師

6.4 放射科技師

7. 教育人員：

7.1 各種教育級別的補習教師

7.2 各類工藝師傅，補習教師及教師

8. 法律界：

8.1 律師

8.2 法律事務代辦人

9. 造型藝術及同類工作者：

9.1 畫家

9.2 彫刻匠

9.3 裝飾師

9.4 其他

10. 技術圖則繪製員

11. 電工技師

12. 其他自由，專門或同類職業人士：

12.1 保險估計員

12.2 他人財產管理員



39

12.3 工業資產代理人

12.4 會計員，會計師及簿記員

12.5 證券交易所經紀

12.6 經濟專家註冊核數員或核數師及稅務或技術顧問

12.7 估價師

12.8 地形測量及丈量員

12.9 職業翻譯及傳譯員職業

12.10 廣告員

12.11 廣告經紀

12.12 教車師傅

13. 未在本表載明之其他自由及專門職業：

13.1 具有高等教育文憑者

13.2 具有其他學科文憑者

13.3 未具文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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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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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GM/92 號批示

二月二十五日第二/七八/M號法律所通過之《職業稅規章》第二

條，將特定收益包括在該稅項之課徵對象之基礎內。

基於稅務公正及衡平而導致四月十日第二五/八○號批示之公佈，

並由十二月十九日第二四六/八三號批示對其作出更改及調整，該等批

示同時對一些特定收益之金額之最高限額及後補制度予以確定。

鑑於已經過相當之時間，上述十二月十九日第二四六/八三號批示

所載之金額現已不符合實況，故須作出修改。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十六條第二款所賦予之權能，本人訂定

對在一九九二年及以後獲取之收益徵收下列金額：

房屋 每月 － ＄2 000（a）

房屋連傢俬 每月 － ＄2 500（a）

住宿酒店、旅館、公寓 每月 － ＄2 500 至 ＄3 500（b）

免費電力 每月 － ＄500

服務僱工 每月 － ＄1 500

車輛 每月 － ＄500

車輛連司機 每月 － ＄1 000

電話 每年 － ＄720

a 、或根據不動產租賃合同或收據，但不能超過金錢收益之

15%，如多名納稅人居住於同一房屋內，合同之租金應按比例分配，

但不能超過已定限額。

b、按照旅館業場所之等級。

納稅人及其家屬之假期旅費補助亦視為工作收益。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於澳門總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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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DIR/2003 號傳閱函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目的是為著擁有超過一個僱主的第一組
納稅人在就源扣繳方面應繳稅額將適用的稅率。

經第12/2003號法律修改的二月二十五日第2/78/M號法律核准的
《職業稅規章》，保留了由僱主負責的就源扣繳制度。

當工作者只有唯一一個僱主時，扣繳的金額當然足夠擔負職業稅
年課稅義務，但當僱主數目為複數時，此情況便不會發生，不可能以
支付或給予納稅義務主體的定期性總收益金額來估量，因此，實際稅
率的適用便不能用於上述提及的收益。

在此情況下，透過遞交年收益申報書，工作者得列出其收取的所
有款項的總和，此即成為職業稅最主要課稅責任及隨後附加支付義務
的決定因素。

因此，制止這狀況便變得重要，允許納稅義務主體選擇就源扣繳
的稅額較符合所取得收益的總額的稅額，同樣地，亦避免加重收益年
申報書遞交後的職業稅支付的負擔。

基於此，經濟財政司司長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批示核准了以下解釋：

1. 對於收益是從超過一個僱主而取得的工作者，允許就源扣繳的稅
率高於《職業稅規章》第七條所適用的應繳稅率，透過納稅義務
主體的申報書，明確包含所適用的稅率值，但不得超過法定的百
分之十二。

2. 申報書必須遞交予每一僱主。

3. 上款的規定，是適用於納稅義務主體取得多項收益，但當獨立時
是豁免稅項，這是因為適用《職業稅規章》第七條所指的客體意
義上的豁免額。

4. 倘只有一個僱主，但除每月確定報酬外，納稅義務主體還收取其
他報酬，則其可選擇按照本傳閱函件第一及二款的收益課稅。

5. 為著本傳閱函件的目的，財政局需設立標準化的申報書類型。

6. 本傳閱函件的規定自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適用。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一日於澳門財政局

局長
艾衛立



43

職業稅就源扣繳適用稅率聲明書
Declaração da taxa a aplicar para efeitos de retenção na fonte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a)  ，稅務編號 b) 

引用第01/DIR/2003號傳閱函件內所載之規定，選擇使用 c)  %

作為從名為 d)  之僱主取得之

收益的就源扣繳適用稅率。

本聲明書有效期至本人作出書面指示為止。

a)  , nº fiscal b) 

vem, nos termos da Circular nº 01/DIR/2003, optar pela aplicação da percentagem

de c) % na retenção na fonte, relativamente ao rendimento auferido da

entidade pagadora designada por d) .

Apresente declaração é válida até minha indicação escrita em contrário.

a) 聲明人姓名 Nome do declarante;

b) 稅務編號 Nº Fiscal;

c) 適用的稅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二 A taxa a aplicar não pode ser superior a 12%;

d) 僱主名稱 Nome da entidade pagadora.

日期
Data                 /               /

日 dia / 月 mês / 年 ano

聲明人

O/A declar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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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稅計算法
Tabela prática para cálculo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年度之可課稅收益 該級應課稅收益 稅率 該級稅款 累計應繳稅款

RENDIMENTOS RENDIMENTO
IMPOSTO DO IMPOSTOANUAIS COLECTÁVEL DO TAXA

ESCALÃO DEVIDO
COLECTÁVEIS ESCALÃO

＄ 95,000.00 －－ －－ －－ －－

＄115,000.00 ＄ 20,000.00 7﹪ ＄ 1,400.00 ＄ 1,400.00

＄135,000.00 ＄ 20,000.00 8﹪ ＄ 1,600.00 ＄ 3,000.00

＄175,000.00 ＄ 40,000.00 9﹪ ＄ 3,600.00 ＄ 6,600.00

＄255,000.00 ＄ 80,000.00 10﹪ ＄ 8,000.00 ＄14,600.00

＄375,000.00 ＄120,000.00 11﹪ ＄13,200.00 ＄27,800.00

超過ACIMA DE
＄375,000.00以上

12﹪

＄ 23,750.00 －－ －－ －－ －－

＄ 28,750.00 ＄  5,000.00 7﹪ ＄ 350.00 ＄ 350.00

＄ 33,750.00 ＄  5,000.00 8﹪ ＄ 400.00 ＄ 750.00

＄ 43,750.00 ＄ 10,000.00 9﹪ ＄ 900.00 ＄ 1,650.00

＄ 63,750.00 ＄ 20,000.00 10﹪ ＄ 2,000.00 ＄ 3,650.00

＄ 93,750.00 ＄ 30,000.00 11﹪ ＄ 3,300.00 ＄ 6,950.00

超過ACIMA DE
＄93,750.00以上

12﹪

＄  7,916.00 －－ －－ －－ －－

＄  9,583.00 ＄ 1,667.00 7﹪ ＄   117.00 ＄   117.00

＄ 11,250.00 ＄ 1,667.00 8﹪ ＄   133.00 ＄   250.00

＄ 14,583.00 ＄ 3,333.00 9﹪ ＄   300.00 ＄   550.00

＄ 21,250.00 ＄ 6,667.00 10﹪ ＄   667.00 ＄ 1,217.00

＄ 31,250.00 ＄ 10,000.00 11﹪ ＄ 1,100.00 ＄ 2,317.00

  超過ACIMA DE
  ＄31,250.00以上

12﹪

本聲明書作為對於凡收益是從超過一個僱主而取得的工作者，允

許就源扣繳的稅率高於《職業稅規章》第七條所用的應繳稅率。
Esta declaração serve para o trabalhador optar pela taxa a aplicar na

retenção na fonte superior à que devida pelo artigo 7.º do Regulamento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quando o mesmo aufira rendimentos de mais do que
uma entidade patronal.

(全
年

） 
A

N
U

A
L

(每
月

） 
M

E
N

SA
L

(每
季

） 
T

R
IM

E
ST

R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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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

不課稅收益已按為公共行政機關公務員和服務人員訂定的限額作

出調整，界定不課稅收益(第四條)。

第12/2003號法律對工作收益課稅制度作出了修改，該法律於二

零零三年十月一日生效，並於同年七月一日對在主體意義上不獲豁免

職業稅的工作人員產生效力。

鑒於私人方面的工作人員不享有現行《職業稅規章》第九條規定

的任何主體豁免，因此該效力的產生是非常重要的。

鑒於第12/2003號法律關於《職業稅規章》第四條的條文制定了

按為公共行政機關公務員和服務人員訂定的限額調整某些不課稅收益

金額，因此，應使私人方面的各位工作人員和僱員知悉在上述調整中

那些受法定限制的補助金額。

內容如下：

1. 家庭津貼：

1.1. 尊親屬和配偶 — 每月澳門幣170.00元；

1.2. 卑親屬 — 每月澳門幣220.00元；

2. 結婚津貼 — 澳門幣2,300.00元；

3. 出生津貼 — 澳門幣2,300.00元；

4. 房屋津貼 — 每月澳門幣1,000.00元；

5. 租屋津貼 — 每月的確定金額取決於租賃不動產的類型：

5.1. 一廳一房 (T1) — 澳門幣3,500.00元；

5.2. 一廳兩房 (T2) — 澳門幣4,700.00元；

5.3. 一廳三房 (T3) — 澳門幣8,700.00元；

5.4. 一廳四房 (T4) — 澳門幣10,000.00元；

5.5. 一廳五房(T5)或以上 — 澳門幣12,000.00元；

6. 死亡津貼 — 為死亡日的固定月報酬的六倍。

7. 喪葬津貼 — 澳門幣2,700.00元。

8. 遺體運送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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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香港 /澳門 — 澳門幣47,000.00元；

8.2. 澳門 /其他地方 — 澳門幣200,000.00元；

8.3. 其他地方 /澳門 — 澳門幣200,000.00元。

9. 交通費 — 金額取決於旅費的級數、啟程地和目的地 (往返的金

額)：

9.1. 工作人員月報酬等於或高於澳門幣38,500.00元 — 商務客

位：

9.1.1. 澳門 /北京 — 澳門幣5,960.00元；

9.1.2. 香港 /北京 — 澳門幣6,760.00元；

9.1.3. 澳門 /泰國 — 澳門幣7,390.00元；

9.1.4. 香港 /泰國 — 澳門幣8,000.00元；

9.1.5. 香港 /星加坡 — 澳門幣13,010.00元；

9.1.6. 香港 /馬來西亞 — 澳門幣12,110.00元；

9.1.7. 香港 /日本 — 澳門幣12,940.00元；

9.1.8. 香港 /澳洲 — 澳門幣28,170.00元；

9.1.9. 香港 /美國 — 澳門幣37,420.00元；

9.1.10. 香港 /加拿大 — 澳門幣32,950.00元；

9.1.11. 香港 /韓國 — 澳門幣11,050.00元；

9.1.12. 香港 /葡國 — 澳門幣37,420.00元。

9.2. 工作人員月報酬低於澳門幣38,500.00元 — 經濟客位：

9.2.1. 澳門 /北京 — 澳門幣4,160.00元；

9.2.2. 香港 /北京 — 澳門幣4,130.00元；

9.2.3. 澳門 /泰國 — 澳門幣3,850.00元；

9.2.4. 香港 /泰國 — 澳門幣3,660.00元；

9.2.5. 香港 /星加坡 — 澳門幣4,630.00元；

9.2.6. 香港 /馬來西亞 — 澳門幣5,020.00元；

9.2.7. 香港 /日本 — 澳門幣7,090.00元；

9.2.8. 香港 /澳洲 — 澳門幣9,340.00元；

9.2.9. 香港 /美國 — 澳門幣9,630.00元；

9.2.10. 香港 /加拿大 — 澳門幣9,920.00元；

9.2.11. 香港 /韓國 — 澳門幣5,3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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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香港 /葡國 — 澳門幣9,920.00元；

9.3. 其他目的地 — 具證明文件的交通費的最高限額：商務客位

為澳門幣37,420.00元，經濟客位為澳門幣9,920.00元。

9.4. 由香港啟程的金額包括澳門 /香港的水路交通費。

10. 日津貼 — 金額取決於固定月報酬和目的地：

10.1.報酬低於澳門幣10,000.00元：

10.1.1.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澳門幣700.00元；

10.1.2. 其他目的地 — 澳門幣930.00元。

10.2.報酬由澳門幣10,001.00元至22,000.00元：

1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澳門幣850.00元；

10.2.2. 其他目的地 — 澳門幣1,160.00元。

10.3.報酬由澳門幣22,001.00元至30,000.00元：

10.3.1.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澳門幣900.00元；

10.3.2. 其他目的地 — 澳門幣1,300.00元。

10.4.報酬在澳門幣30,000.00元以上：

10.4.1.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澳門幣1,100.00元；

10.4.2. 其他目的地 — 澳門幣1,600.00元。

10.5.倘工作人員沒有支付住宿和膳食，上述日津貼金額扣減三分

之一。

11. 啟程津貼 — 金額取決於月報酬：

11.1.報酬低於澳門幣10,000.00元 — 為澳門幣1,650.00元；

11.2.報酬由澳門幣10,001.00元至22,000,00元 — 為澳門

幣1,950.00元；

11.3.報酬由澳門幣22,001.00元至30,000.00元 — 為澳門

幣2,200.00元；

11.4.報酬在澳門幣30,000.00元以上 — 為澳門幣2,500.00元。

11.5.如六個月內已支付了同類補助，不得給付啟程津貼。

財政局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一日

 局長

艾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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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DIR/2009     號傳閱公函

事由：《職業稅》——對僱員從股份認購權中取得的收益徵稅

隨著近年經濟發展和對人力資源需求的增加，為吸引及挽留更佳

人才，企業向其僱員給予不同形式的獎勵、補償和褔利。

雖然對大部分稅務管轄權而言，上述情況並非甚麼新猷，但隨著

外投資的增加，以此作為報酬的組成部份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亦日漸重

大。然而，一直以郤沒有透過傳閱公函對有關報酬作出明確規定具體

及客觀的處理方法。

經濟參與人現時普遍利用發給股份認購權作為報酬的一部份，因

此，關於稅務處理方面，須作出即時的解釋。

股份認購權是指持有人在未來某時間內以特定價格行使認購某企

業（一般為上市公司）特定或不定數量股份的權利。該等股份一般屬

於僱主本身或與其有關聯的公司，即俗稱的母公司、控股公司或同一

集團的其他公司，亦可能是其他與該公司無關聯公司的股份。股份的

認購價一般低於其公開市價，因此，具股份認購權的僱員在行使該權

利時，可獲取收益。另外，僱主可以透過多種發給股份認購權利的方

式，無條件地或根據指定條件或要求，例如在企業工作的年資等，將

股份認購權給予僱員。

《職業稅章程》第二條規定：“職業稅係以工作收益為課徵對象，

不論其收益是金錢或實物，有約定或無約定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又

不論其來源或地點或計算與支付所定的方法及貨幣。”另外，同章程

第三條第一款亦規定：“所有固定或偶然，定期或額外的報酬，不論

屬日薪、薪俸、工資、酬勞費或服務費，抑或屬聘請金、出席費、酬

勞、賞金、百分率、佣金、經紀佣、分享金、津貼、獎金或其他報

酬，均構成來自受僱或自僱的工作收益。”

因此，僱員從股份認購權中取得收益，明顯符合工作收益規定，

為此應予課稅。

有見及此，本局認為須要對僱主及其僱員均要遵守的規定、程序

和義務等作出如下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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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性質

1.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僱傭法律關係或擔任職務的人士從股份認

購權中取得的利益，均屬於《職業稅章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工作

收益，為此，應予課徵職業稅。

2. 上款所指的“人士”包括僱員、秘書、董事、行政管理機關或

監事會成員，及以自由職業受聘的任何自然人，或以任何形式受聘於

公司或其他實體擔任職務的自然人等，以下均統稱為“僱員”。

3. 即使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或在僱員終止工作或職務後

才獲發給的股份認購權，亦被視為《職業稅章程》所規定的工作

收益。

4. 行使股份認購權購入股份後從認購股份中收取的股息，或

從轉讓股份中取得的利益，均不視為《職業稅章程》所規定的工作

收益。

課稅事實

5. 僅股份認購權並不構成課稅事實。實際行使認購、轉讓或

放棄權利均成為課稅對象，但有特別規定應將該收益視為即時收益

除外。

6. 僱員在行使、轉讓或放棄股份認購權中取得的收益，應計入當

年度的總工作收益課徵職業稅。

7. 如果持有股份認購權的僱員在行使、轉讓或放棄該權利前，

終止在發給股份認購權的僱主實體內擔任職務，應在該僱員終止職

務前，根據《職業稅章程》第四十七條之規定，按估定收益課徵職

業稅。

可課稅收益

8. 僱員在行使股份認購權時，可課稅收益按以下公式計算：

可課稅收益=（行使日股份的公開市價－支付股份的金額）×股份

數量

- “行使日”是指僱員行使其股份認購權取得有關股份的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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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市價”是指股份在行使日的最後交易價格；

- “支付股份的金額”是指僱員為取得股份而支付的金額，包括

為得到股份認購權而支付的或有款項，但不包括為取得股份而

衍生的佣金、手續費或借款利息。

9. 如果股份沒有公開市價或不能確定市價，行使日股份的價值將

按合理標準計算，但本局可依職權修改該等標準。

10. 如果僱員將股份認購權轉讓給第三者，可課稅金額相等於轉

讓價格與為取得股份認購權而支付的或有款項之間的差額。倘本局認

為有關價格不符合合理標準，可依職權修改該等標準。

11. 如果僱員放棄股份認購權（例如將認股權證退回給僱主），

可課稅金額相等於放棄該項權利而收取的款項與為取得股份認購權而

支付的或有款項之間的差額。倘本局認為有關價格不符合合理標準，

可依職權修改該等標準。

12. 當出現第7 點以估定收益作為課徵職業稅基礎的情況時，則

按第8點的公式計算估定收益。公式所指的“股份公開市價”，是按申

報收益日的股份公開市價的收市價計算；或如該日沒有任何交易，股

份公開市價則按上一個交易日的收市價計算。如果股份沒有公開市

價，其市價則會根據合理標準依職權地計算。

13. 如果僱員為在澳門特區內或以外相關聯的僱主提供服務（例

如不同時段為總公司和分公司，或為母公司、子公司或聯營公司提供

服務），在行使股份認購權時，歸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收益部

分，按以下公式計算：

曾為澳門僱主提供服務的日數，由獲發給股份

認購權當日起至可行使股份認購權日當為止

曾為所有僱主提供服務的總日數，由獲發給股份

認購權當日起至可行使股份認購權當日為止

從股份認購權

得到的總收益

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取得的收益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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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規定

僱主

14. 僱主須在發給股份認購權當日起計的30天內，向澳門財稅廳

申報有關發給股份認購權的資料。申報書包括以下資料：僱主姓名及

其納稅人編號和營業檔案編號、獲發給股份認購權的僱員姓名及其納

稅人編號、認購股份的名稱和數量、僱員為取得股份認購權而支付的

或有款項、行使認購權將支付的款項、行使認購權的時限、轉讓認購

權的限制以及其被他視為重要的資料。

15. 即使僱員已不再為僱主提供服務，僱主應在僱員行使、轉

讓或放棄股份認購權當日起計 30 天內，向澳門財稅廳提交有關該

交易的資料，還須在翌年的 M/3 及 M/4 僱員或散工名表中填報該

等收益。

16. 根據《職業稅章程》第三十二條的一般規定，當僱員行使股

份認購權，僱主負責僱員職業稅的計算及就源扣繳。

僱員

17. 當僱員受僱多於一個僱主及在某年度內行使、轉讓或放棄股

份認購權，根據《職業稅章程》第十條規定，應在翌年一月及二月份

內向澳門財稅廳遞交包括有關收益的職業稅M/5式收益申報書。申報

書應包括以下資料：納稅人的姓名及編號、發給股份認購權的僱主姓

名、僱員已認購了的股份名稱、認購的數量、行使或轉讓股份認購權

的日期、為取得行使股份認購權已支付的款項、為取得股份認購權而

支付的或有款項、轉讓或放棄認購權已收取的金額、行使日股份的公

開市價以及其他被視為重要的資料。

18. 如果認購的股份沒有公開市價，僱員應提交行使權利日按照

合理標準計算該等股份的價值並詳盡說明該計算方法。

19. 如果僱員將股份認購權轉讓給第三者，應提交轉讓合約影印

本並詳盡說明與受讓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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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僱員在取得有關股份認購權後終止其在發放股份認購權

僱主的職務，應最少於終止職務日起計 30 天前向澳門財稅廳遞交

M/5式收益申報書。僱員應申報從股份認購權中取得收益，以便根據

《職業稅章程》第四十七條規定，按估定收益課徵職業稅。

財政局局長

劉玉葉

二零零九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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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DIR/2014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章程》——因調整《職業稅章程》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

新第1/DIR/2011號傳閱文件。

第2/2011號法律《年資獎金、房屋津貼及家庭津貼制度》附表內

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的金額按第1/2014 號法律附件一之表重新訂

定。

根據第1/2014號法律附表二和附表三，該法律第二條和第三條對

結婚津貼、出生津貼、喪葬津貼，以及遺體運送費用分擔訂定了新的

金額，並廢止了原來在《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附表二和附表

六內生效的相關金額。

鑑於對《職業稅章程》第四條e）項和f）項所指屬不課稅收益的

上述津貼和分擔金額所作的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章程》第九條第二款明確所指豁免收益上限時所產生的影響，特別

是其對訂定私營行業僱員和僱主不課稅收益金額上限的重要性；

基此，須將二OO三年九月十一日第2/DIR/2003號傳閱文件內第

一點至第四點，以及第七點和第八點等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

二O一四年二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700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3,150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3,150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2,100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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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3,850澳門元；

八、遺體運送費用分擔︰

（一）香港／澳門︰62,410澳門元；

（二）其他地方／澳門︰265,580澳門元。

二O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江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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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DIR/2014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章程》——因調整《職業稅章程》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新

第1/DIR/2011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6/2014號法律《調整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薪俸、退休金

及撫恤金》調整了第14/2009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100

點的金額；

鑑於根據第1/2014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房屋津

貼、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

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章程》第四條e）項和f）項所指的不屬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章程》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章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屬課稅

收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二OO三年九月十一日第2/DIR/2003號傳閱文件中第

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四年五月一

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740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3,330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3,330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2,220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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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4,070澳門元；

二O一四年四月三十日於財政局

局長

江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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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1/DIR/2015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章程》——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新第

2/DIR/2014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9/2014號法律《2015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100點的金額；

鑑於根據第1/2014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房屋津

貼、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

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章程》第四條e）項和f）項所指的不屬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章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屬課稅

收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二OO三年九月十一日第2/DIR/2003號傳閱文件中第

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五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790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3,555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3,555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2,370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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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4,345澳門元。

二O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於財政局

局長

江麗莉



5960

第1/DIR/2016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新第

1/DIR/2015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15/2015號法律《2016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100點的金額；

鑑於根據第1/2014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房屋津

貼、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和f）項所指的不屬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屬課稅

收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2/DIR/2003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六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810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3,645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3,645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2,430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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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4,455澳門元。

二O一六年一月十四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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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DIR/2017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新第	

1/DIR/2016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11/2016 號法律《2017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第1/2014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房屋津貼、

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的金

額掛鈎，以及根據第 8/2016 號法律第一條規定調整了房屋津貼的金

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和 f）項所指的不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

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830 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 3,735 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 3,735 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 3,32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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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 4,565 澳門元。

二O一七年一月十六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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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DIR/2018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新第	

1/DIR/2017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16/2017 號法律《2018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第1/2014號法律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房屋津貼、

家庭津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的金

額掛鈎，以及根據第 8/2016 號法律第一條規定調整了房屋津貼的金

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和 f）項所指的不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

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850 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 3,825 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 3,825 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 3,4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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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 4,675 澳門元。

二O一八年一月十一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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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2/DIR/2018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e）項有

關屬不課稅收益的出生津貼金額而更新第 1/DIR/2018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5/2018 號法律調整了出生津貼金額，並與下段所指的

金額掛鈎；

鑑於經第 16/2017 號法律《2018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屬不課稅收益的出生津

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稅規章》第九條

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業僱員以及《職

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益金額上限所產

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1/DIR/2018 號傳閱文件中第三點的金額作出以下

調整，並由二O一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

二、………；

三、出生津貼︰ 5,100 澳門元；

四、………；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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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二O一八年四月十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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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DIR/2019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

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

新第 1/DIR/2018 號及第 2/DIR/2018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19/2018 號法律《2019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第 1/2014 號法律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房屋津貼、家庭津

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的金額掛

鈎，以及根據第 8/2016 號法律第一條及第 5/2018 號法律第一條規

定調整了房屋津貼及出生津貼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和 f）項所指的不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

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O一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880 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 3,960 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 5,280 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 3,52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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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七、喪葬津貼︰ 4,840 澳門元。

二O一九年一月七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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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DIR/2020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

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

新第 1/DIR/2019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22/2019 號法律《2020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第 1/2014 號法律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房屋津貼、家庭津

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的金額掛

鈎，以及根據第 8/2016 號法律第一條及第 5/2018 號法律第一條規

定調整了房屋津貼及出生津貼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和 f）項所指的不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

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家庭津貼：910 澳門元；

二、結婚津貼︰ 4,095 澳門元；

三、出生津貼︰ 5,460 澳門元；

四、房屋津貼︰ 3,640 澳門元；



70

五、…………；

六、…………；

七、喪葬津貼︰ 5,005 澳門元；

二零二零年一月六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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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1/DIR/2024 號傳閱文件

事由：《職業稅規章》—─因調整《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

和 f）項規定有關屬不課稅收益的房屋津貼和家庭津貼等的金額而更

新第 1/DIR/2020 號傳閱文件。

鑑於經第 22/2023 號法律《2024 年財政年度預算案》調整了第

14/2009 號法律附件一表一薪俸表中薪俸點 100 點的金額；

鑑於第 1/2014 號法律第一條和第二條規定，房屋津貼、家庭津

貼、結婚津貼、出生津貼以及喪葬津貼金額與上一段所指的金額掛

鈎，以及根據第 8/2016 號法律第一條及第 5/2018 號法律第一條規

定調整了房屋津貼及出生津貼的金額；

鑑於上述對《職業稅規章》第四條 e）項和 f）項所指的不課稅

收益的各項津貼金額所作之調整，以及該等金額的訂定對計算《職業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所指豁免收益金額上限，特別是對訂定私營行

業僱員以及《職業稅規章》第三十六條第一款所指的僱主的不課稅收

益金額上限所產生的影響；

基此，須將第 2/DIR/2003 號傳閱文件中第一點至第四點及第七

點的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由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一、	家庭津貼：940 澳門元；

二、	結婚津貼︰ 4,230 澳門元；

三、	出生津貼︰ 5,640 澳門元；

四、	房屋津貼︰ 3,76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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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六、	…………；

七、	喪葬津貼︰ 5,170 澳門元。

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於財政局

	 財政局局長

	 容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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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之可課稅收益 該級應課稅收益 稅率 該級稅款 累計應繳稅款
RENDIMENTOS RENDIMENTO IMPOSTO DO IMPOSTOANUAIS COLECTÁVEL DO TAXA ESCALÃO DEVIDOCOLECTÁVEIS ESCALÃO
＄ 95,000.00 －－ －－ －－ －－
＄ 115,000.00 ＄ 20,000.00 7﹪ ＄ 1,400.00 ＄ 1,400.00
＄ 135,000.00 ＄ 20,000.00 8﹪ ＄ 1,600.00 ＄ 3,000.00
＄ 175,000.00 ＄ 40,000.00 9﹪ ＄ 3,600.00 ＄ 6,600.00
＄ 255,000.00 ＄ 80,000.00 10﹪ ＄ 8,000.00 ＄14,600.00

＄ 375,000.00 ＄120,000.00 11﹪ ＄13,200.00 ＄27,800.00

超過ACIMA DE
＄375,000.00以上

12﹪

職業稅計算法
Tabela prática para cálculo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注意： 1. 本計算法由2003年 7月1日起生效。
Nota: Esta tabela produz efeitos desde 1 de Julho de 2003.

2. 根據職業稅規章第八條一款規定，對於職業稅的稅額，無任何附加，尤其是憑單印花稅。
Sobre as colectas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não recaem quaisquer adicionais, nomeadamente o selo
de conhecimento, nos termos do nº.1 do artigo 8.º do Regulamento do Imposto Profissional.

3. 可課稅收益 = 金錢收益 - 不屬課稅收益
Rendimento Colectável = Rendimento atribuído em numerário - matéria não colectável

(每
季

） 
TR

IM
E

ST
R

A
L ＄ 23,750.00 －－ －－ －－ －－

＄ 28,750.00 ＄ 5,000.00 7﹪ ＄ 350.00 ＄ 350.00
＄ 33,750.00 ＄ 5,000.00 8﹪ ＄ 400.00 ＄ 750.00
＄ 43,750.00 ＄ 10,000.00 9﹪ ＄ 900.00 ＄ 1,650.00
＄ 63,750.00 ＄ 20,000.00 10﹪ ＄ 2,000.00 ＄ 3,650.00

＄ 93,750.00 ＄ 30,000.00 11﹪ ＄ 3,300.00 ＄ 6,950.00

超過ACIMA DE
＄93,750.00以上

12﹪

＄ 7,916.00 －－ －－ －－ －－
＄ 9,583.00 ＄ 1,667.00 7﹪ ＄ 117.00 ＄   117.00
＄ 11,250.00 ＄ 1,667.00 8﹪ ＄ 133.00 ＄   250.00
＄ 14,583.00 ＄ 3,333.00 9﹪ ＄ 300.00 ＄   550.00
＄ 21,250.00 ＄  6,667.00 10﹪ ＄ 667.00 ＄ 1,217.00

＄ 31,250.00 ＄ 10,000.00 11﹪ ＄ 1,100.00 ＄ 2,317.00

超過ACIMA DE
＄31,250.00以上

12﹪(每
月

） 
M

E
N

SA
L

(半
年

） 
SE

M
E

ST
R

A
L ＄ 47,500.00 －－ －－ －－ －－

＄ 57,500.00 ＄ 10,000.00 7﹪ ＄ 700.00 ＄ 700.00
＄ 67,500.00 ＄ 10,000.00 8﹪ ＄ 800.00 ＄ 1,500.00
＄ 87,500.00 ＄ 20,000.00 9﹪ ＄ 1,800.00 ＄ 3,300.00
＄ 127,500.00 ＄ 40,000.00 10﹪ ＄ 4,000.00 ＄ 7,300.00
＄ 187,500.00 ＄ 60,000.00 11﹪ ＄ 6,600.00 ＄13,900.00

超過ACIMA DE
＄187,500.00以上

12﹪

(全
年

） 
A

N
U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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